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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津南支行 

签署《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》暨解除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10 月

18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津南支行（以下简称“中国银行天津津

南支行”）签署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为全资子公司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

公司下属公司天津融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融诚汽贸”）融资

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额度为 1,000 万元人民币。鉴于融诚汽

贸已结清与中国银行天津津南支行签署的《授信额度协议》《流动资金借

款合同》（以下统称“主合同”）项下的所有债务，经本公司与中国银行

天津津南支行友好协商，双方于 2024 年 6 月 12 日签署《最高额保证合同

补充协议》，同意自 2024 年 6 月 12 日起解除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1、本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、2023 年 8 月 28 日分别召开九届九次

董事会会议、二〇二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下属

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为满足融诚汽贸业务发展需要及融资渠道储备，

本公司为融诚汽贸申请的 5,000 万元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

保期限为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。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23 年

8 月 11 日、2023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《九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3-30 号）、《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

2023-32 号）、《二〇二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3-39 号）。 

2、2023 年 10 月 16 日，融诚汽贸与中国银行天津津南支行签署了《授

信额度协议》，中国银行天津津南支行为融诚汽贸提供 1,000 万元的授信

额度；2023 年 10 月 18 日，本公司与中国银行天津津南支行签署《最高额

保证合同》，为融诚汽贸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额度

为 1,000 万元人民币，担保期限为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。具体

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披露的《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

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43 号）。 

3、为优化统筹本公司资源，控制担保风险，提高担保额度的使用效率，

及时清理未使用的担保额度，本公司决定终止为融诚汽贸提供的尚未使用

的 4,000 万元担保额度。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披露的

《关于终止对下属公司部分担保额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29 号）。 

二、终止担保情况 

2024 年 6 月 12 日，本公司与中国银行天津津南支行签署《最高额保

证合同补充协议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协议双方 

保证人：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债权人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津南支行 

2、鉴于中国银行天津津南支行与融诚汽贸签署的主合同项下债务人

融诚汽贸已结清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，经保证人、债权人双方协议一致，

双方同意自 2024 年 6 月 12 日起解除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 

3、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解除后，就主合同项下新发生的债务，保证人

不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。 

4、《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》经保证人、债权人双方的法定代表人



（负责人）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，生效日前仍按主

合同及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（以下统称“原合同”）约定执行。《最高额

保证合同补充协议》未约定事项，仍按原合同执行。《最高额保证合同补

充协议》约定与原合同不一致的，以《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》为准。 

三、对本公司的影响 

截至目前，融诚汽贸在《授信额度协议》中所涉债务已全部履行完毕。

《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》为本公司与中国银行天津津南支行友好协商

后签署，双方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，也不存在违约及违约责任的承担问

题。《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》的签署不会对融诚汽贸、本公司产生不

利影响，也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备查文件：《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      

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  


